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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光正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光正

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正新视界”）经对义乌视光眼科医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乌视光”）进行尽调评估后，于 2021年 1月 16日与

转让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各方商定收购义乌视光 100%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550万元。上述交易在公司内部投资审批权限范围内，不构

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情形。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转让方一：吴广荣 

身份证号：330725********3954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东新屋村 

转让方二：吴广灯 

身份证号：330725********391X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江东街道东新屋村 

吴广荣、吴广灯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经查询，吴广荣、吴广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义乌视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2MA2JYM4P3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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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浙江省义乌市北苑街道西城路 530 号 2楼  

法定代表人：吴广荣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0 年 10月 27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医疗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医院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股权比例 

吴广灯 750.00 50.00% 

吴广荣 750.00 50.00% 

合  计 1500 100.00% 

 

3.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117.16 

非流动资产 592.62 

资产总计 709.79 

流动负债 109.43 

非流动负债 0.00 

负债总计 109.43 

净资产 600.36 

项目 2020 年 10-12 月 

营业收入 103.38 

利润总额 12.46 

净利润 12.46 

 

4.定价依据 

本次所转让的股权已经集慧资产评估（北京）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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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集慧评报字(2021)第 020号)，评估结论为：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收

益法之评估结果为评估结论，即：义乌视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为 1,600.00 万元，人民币壹仟陆佰万元整。经交易双方商议，本次股权转让价

格为 1,550万元。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上海光正新视界眼科医院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一：吴广荣 

乙方二：吴广灯 

（以下乙方一、乙方二合称为乙方，如单列则特指个人） 

丙方：义乌视光眼科医院有限公司 

（一）股权转让款及支付 

1.价款 

股权转让总价款为人民币 1550 万元（大写：壹仟伍佰伍拾万元整），甲方

以人民币 775万元转让价受让乙方一所持丙方 50%的股权，甲方以人民币 775万

元转让价受让乙方二所持丙方 50%的股权。 

2．价款支付 

（1）本协议签字盖章之日起十日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定金人民币 178万

元整（金额大写壹佰柒拾捌万元整）。 

（2）甲方在对丙方所有证照进行审查，确认医保资质证照延续有效及丙方

具备经营条件及合法性后 10日内，向乙方付至全部转让款的 50%，即人民币 775

万元整（金额大写柒佰柒拾伍万元整）；其后，经甲方书面通知，乙方在七日内

提供工商变更的所有文件（如政府另有要求按照政府制度办理），配合办理股权

变更，如若乙方 7日内不予配合，视为乙方违约，承担违约责任。 

（3） 丙方股权工商变更至甲方名下及所有相关变更手续完成后七日内，甲

方向乙方支付全部转让款的 45%，即人民币 697.5万元整（金额大写陆佰玖拾柒

万伍仟元整）；至此，甲方已向乙方付完股权转让款的 95%。 

（4）本协议所有乙方义务履行完毕，丙方运营三个月后，甲方在七日内付

乙方全部转让款的 5%，即人民币 77.5万元整（金额大写柒拾柒万伍仟元整）。 

3. 特别约定事项 

（1）收购未完成之前，现有医院应合法、合规经营，不得有损害丙方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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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或声誉的行为，乙方有义务确保医院遵守本款规定。 

（2）唯一性和竞业禁止 

完成收购后，乙方不得以现有医院经营实体名义开展业务或有为不利其声誉

的行为。 

（3）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本协议签订后，乙方不得在义乌市以任何形式或名义开展与丙方或现有医院

经营实体业务相竞争的业务或有为不利丙方或现有医院经营实体声誉的行为。 

4.违约事件及违约责任 

（1）甲方延期付款的，按未付款额的日万分之五标准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2）乙方未能按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的视为乙方违约，每延期一日，乙

方按已收取款项的日万分之五标准向甲方支付滞纳违约金。逾期超过 2个月，甲

方有权单方面提前终止或解除本协议；在此情形下，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七

个工作日内退还甲方已支付的所有款项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 

（3）本协议签订后，任何一方不得再与第三方洽谈商议或转让本协议涉及

全部或部分股权转让事宜，除本协议约定解除条款外，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书面

同意，不得单方面解除或不履行、不全面履行本协议，否则违约方须向守约方支

付本协议交易总额的两倍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聚力眼科医疗业务”的战略发展规划。本次收购对公司

2020年的经营业绩不产生影响，对 2021年公司的业务开拓、经营业绩产生较积

极的影响。本次收购为全资子公司自筹资金收购，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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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